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罚息利率的通知 
 

（锡房金〔2005〕7 号） 
 

各分中心及管理部、各房改金融业务承办银行： 
根据建设部《关于住房公积金有关利率政策调整的通知》（减办金管【2005】18 号），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罚息利率改为在贷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 40%。 
以上利率自 2005 年 3 月 17 日起执行，2005 年 3 月 7 日之前已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按以上罚息利率执行，请认真做好利率调整工作。 
 
 
 

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